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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53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妙粧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53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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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52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静云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52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5 1 1 0 3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51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岳好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51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5 0 1 0 7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50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常迎君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50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4 9 1 0 1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9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陆群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9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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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8105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夏珺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8105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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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7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杨桂珠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7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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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6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姿仪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6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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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5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冰莹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5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4 4 1 1 0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4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燕波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4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4 3 1 0 3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3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沈巧媚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3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4 2 1 0 7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2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叶妙劲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2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4 1 1 0 0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110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杨威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110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4 0 1 0 4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40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丽萍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40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3 9 1 0 9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9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太鹏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9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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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8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关宝玲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8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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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7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彭春华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7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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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6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小茜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6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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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5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何欣蔓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5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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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4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赵杰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4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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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310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颖锋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310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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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2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杨丽佳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2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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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1108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蔡惠梅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1108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3 0 1 0 1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30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甘润芳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30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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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9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朱丽珍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9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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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8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王在姣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8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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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7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吴光伟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7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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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6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王清渺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6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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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510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江丽婷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510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2 4 1 0 4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4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瑜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4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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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3108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易泽萍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3108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2 2 1 0 1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2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唐青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2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2 1 1 0 5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1105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任相瑾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1105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2 0 1 0 9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20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尹凤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20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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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9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发贤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9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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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8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梦婷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8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1 7 1 0 0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710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吴嘉琪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710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1 6 1 0 4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6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周亮瑜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6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1 5 1 0 8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5108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思颖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5108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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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4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丁琦矾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4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1 3 1 0 5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3105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吴梦雨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3105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1 2 1 0 9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2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钟宁丹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2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1 1 1 0 2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1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曾燕淳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1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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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10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琳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10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0 9 1 0 0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910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宇洪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910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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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8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嘉杰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8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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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7108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伊婷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7108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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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6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卢静璇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6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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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5105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浩忠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5105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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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4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银旋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4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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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3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赖丽燕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3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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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2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少敏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2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5 0 1 1 1 0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1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周丹玲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1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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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500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炯贤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500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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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9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许安妮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9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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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8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嘉杰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8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4 9 7 1 0 7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7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詹超文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7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4 9 6 1 0 0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610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王伟娟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610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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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5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林宇森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5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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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4108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胡礼彬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4108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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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3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小然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3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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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2105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郑焰玲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2105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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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1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吴丽敏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1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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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90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珊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90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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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9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子洁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9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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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810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仕杰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810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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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7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倩欣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7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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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6108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林依晴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6108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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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5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吴紫君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5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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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4105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林志梅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4105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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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3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乐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3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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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2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杨紫欣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2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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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1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薛菲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1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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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80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伍海莹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80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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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9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周以真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9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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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8108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许桂烽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8108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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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7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林瑞雪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7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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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6105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何紫滢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6105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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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5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凌婉莉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5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4 7 4 1 0 2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4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邓翠榆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4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4 7 3 1 0 6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3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王慧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3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
0 4 2 1 6 0 0 0 0 0 4 7 2 1 1 0 0 2 0 0 0 1          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2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朱怡君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2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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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1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林越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1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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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70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戴卓彤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70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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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9101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杨思敏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9101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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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8105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裴伟秀子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8105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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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7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罗茵茵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7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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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6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罗丽琪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6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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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5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许伊琳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5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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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4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孙赛玉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4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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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3103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徐伟文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3103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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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2107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庄子恒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2107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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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110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丹妮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110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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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60104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廷柱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60104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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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59109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许尹龄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59109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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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58102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文睿灵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58102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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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57106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王柯钧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57106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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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南 山 区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 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通知书号码:0421600000456110 

日期： 2016年04月20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执收单位名称 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执收单位编码 020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唐诗雨 操作员电话 26486092 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06200   教师资格考试费  240.00000  1.00000     240.00   
            
            

合计  ￥ 240.00贰 佰 肆 拾 元 整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00010421600000456110   

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752366183125   

 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深圳
市分行  95566

2  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  443066209018160072213   
 交通银行深圳
分行滨海支行  86125702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  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25日 18时30分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刘雅诗    复核人：  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，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，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
费。 
    2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右下角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显示的信息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
任何网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
任。 
    3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南山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南山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4.如执收单位办公现场已安装配套POS机，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现场刷卡方式办理缴款,POS机支持所
有带有银联标记的银行卡、信用卡，通过POS机可现场打印财政票据。 
    5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6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26662180或0755-83928355。 


